1、 项目名称：临时使用土地审批
2、 须准备的材料：
1、临时建设用地申报表；
2、标明拟临时使用土地范围的1/2000或1/500现势地形图；

3、建设项目投资计划（仅限于政府投资项目）；

4、建设项目用地的批准文件；

5、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同意临时用地的文件；

6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、施工许可证原件及复印件两份（原件查验后退回）；

7、批准的建设项目总平面布置图；

8、临时使用他人土地的，应提交与有关土地使用人签定的临时使用土地合同；

9、申报单位（人）委托代理的，需提交授权委托书；

10、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其他材料。

三、办事流程：

1、提出申请；
2、测绘；
3、地籍前置调查；
4、出勘测定界成果；
5、规划许可证；
6、核发临时用地批准书。
四、办事依据：
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第27、28条；

2、《天津市土地管理条例》第38条；

3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57条；

4、《天津市临时用地管理办法》。
五、受理范围：

（１）建设项目施工临时用地，或者地质勘查临时用地；
（２）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同意；
（３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它条件。
六、收费标准

1、耕地复垦保证金：标准:１０元／平方米至２０元／平方米；
2、用地管理费：评估价格的2％。
收费依据：
1、《土地管理法》第31、55条；

2、《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收缴使用管理办法》；
3、《关于调整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征收等别的通知》；
4《天津市耕地开垦管理办法》；

5、《关于发布土地管理系统部分项目与标准的通知》。
七、办理时限：

20 个工作日（依法需要听证、招标、拍卖、检验、检测、检疫、鉴定和专家评审的除外）。
